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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 11月 17日下午 2点 45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 11月 16日－2014年 11月 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1月 16日 15:00�至 2014年 11月 1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C�座 4层 2号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王宏董事长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 136,945,2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代理人）4 人，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6,768,325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25.7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76,97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进行短期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

数

比

例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136945297 136810397 99.9015% 134900 0.0985% 0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16963869 16828969 99.2048% 134900 0.7952%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进行信托产品投资和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

数

比

例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136945297 136810397 99.9015% 134900 0.0985% 0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16963869 16828969 99.2048% 134900 0.7952%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聘任 201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类别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

数

比

例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136945297 136820297 99.9087% 125000 0.0913% 0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16963869 16838869 99.2631% 125000 0.7369%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马焱 朱刚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关于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416� � �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4－47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 11月 18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

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4-062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4年 9月 16日召开的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并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方案简介

1、回购股份的方式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2、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3、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行业内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

况，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每股 7.50�元。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发行股本权

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4、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5、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 A股社会公众股份。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7.50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 3,333.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 1.10%。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

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事项完成后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6、回购股份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即 2014年 9月 16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16 日

止。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

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回购实施情况

1、截至 2014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共计 38,149,9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6％，成

交的最高价为 6.67元 /股，最低价为 6.42元 /股，回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4,999.98万元，回购资金使用金额

达到最高限额，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分别发

布了《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和《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股份数量超过总股本 1%的公告》（详见公

司于 2014年 11月 5日、2014年 11月 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三、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并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3,027,079,809股减少至 2,988,929,907 股。 详见下

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后拟

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86,704 0.0888% 2,686,704 0.089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24,393,105 99.9112% 38,149,902 2,986,243,203 99.9101%

三、股份总数

3,027,079,809 100% 38,149,902 2,988,929,907 100%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 以及在工

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差异情况说明

本方案的回购期限最晚结束日为 2015年 9月 16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 25,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 7.50元。 截至 2014年 11月 17日，本次回购已完成，本次完成实际回购股份数为 38,149,902 股，成

交的最高价为 6.67元 /股，最低价为 6.42元 /股，回购资金总额为 24,999.98 万元。 本次回购符合 201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8日

2014年 11月 18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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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0�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4-66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 11月 16日 15:00-2014年 11月 17日 15:00。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 11月 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 11月 16日 15:00至 2014年 11月 17日 15:00。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刘鹤群（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因公出差，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刘

鹤群董事主持。 ）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 名， 代表

股份 253,736,68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5%。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 7�名， 代表股份 243,2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中捷机床有限公司为母公司 7�亿元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3,544,383 股， 反对 192,301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2%。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213,694� 股， 反对

192,301�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2.63%。

2.�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母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53,330,

689股,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211,794 股， 反对 192,301 股， 弃权 1,90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52.1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211,794� 股， 反对

192,301�股，弃权 1,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2.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周书梅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二〇一四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 10月 3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7 届董事

会第 4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4-033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 11月 17日，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的通知，集团公司已将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办理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 11,52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0.75%）股质押给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解除质押，前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2014 年 11 月 12 日、2014 年 11 月 13 日集团公司先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0%，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6.0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58%，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7.01%）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分别为 2014 年 11 月 12 日、2014 年 11 月

13日，质押期限分别自 2014年 11月 12日、2014年 11月 13日起集团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集团公司共计持有本公司 55,527,97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8.04%；集团公司已质押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50,92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1.70%，占公司总股本的 25.72%。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99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14点 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 11月 16日 ~2014年 11月 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1月 16日 15:00至 2014

年 11月 1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柏兴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4-09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1,300,639 股，占本次会议股

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3.018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0,757,337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1.163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543,302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855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兴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列席

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1,300,639 票。 同意票为

301,250,647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 反对票为 49,992 票，占

0.0166％；弃权票为 0票，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4年公司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1,300,639 票。 同意票为

301,252,647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1％； 反对票为 47,992 票，占

0.0159％；弃权票为 0票，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增加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1,300,639 票。 同意票为

301,250,647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 反对票为 49,992 票，占

0.0166％；弃权票为 0票，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陈洋律师、李毳律师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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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 11月 17日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 11月 16日～11月 17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6 日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17日 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锦绣中路 18号齐心科技园行政楼 8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钦鹏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60。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人，代表股份 238,978,068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00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22,999,998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8.7880� %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978,07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2122%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钦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 国浩

律师（深圳）事务所童曦、丁小栩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8,978,068票。同意票为 238,972,66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反对票为 5,400 票，占 0.00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

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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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已发布《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齐心集团，股票代码：002301）于 2014 年 7 月 8 日起停牌。 2014 年 7 月 15

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4年 7月 15日起继续停牌。 2014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4年 10月 14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聘请的会计师正在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工作，公司聘请的评估师正在开展对标的公司的资

产评估工作，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正在对标的公司开展深入的尽职调查工作，交易方案仍需进一

步论证和完善，公司及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因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继续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

特此公告。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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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280债券简称：13海通 01

债券代码：122281

债券代码：122282债券简称：13海通 02

债券简称：13海通 0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发行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4年 11月 25日支付自 2013年 11月 25日至

2014 年 11 月 24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3海通 01（122280）、13海通 02（122281）以及 13海通 03（122282）。

（四）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分为 3年期固定利率、5年期固定利率和 10年期固定利率三个

品种，其中 3年期品种 13海通 01（122280）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72.6亿元，票面利率为 6.05%；5 年期品种

13海通 02（122281）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3.5 亿元，票面利率为 6.15%；10 年期品种 13 海通 03 的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 23.9亿元，票面利率为 6.18%。

（五）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付息日：本期债券 3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年至 2016年每年的 11月 2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年至 2018年每年的 11月 2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10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年至 2023年每年的 11月 25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七）兑付日：本期债券 3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5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年 11月 2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10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八）上市时间和地点：2013年 12月 1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九）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十）信用评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 3 年期品种票

面利率为 6.05%，每手 "13 海通 01"（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0.50 元（含税）；本期

债券的 5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6.15%， 每手 "13海通 02"（面值人民币 1,000元）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1.50 元（含税）；10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6.18%，每手 "13 海通 03"（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

为人民币 61.80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14年 11月 24日

（二）付息日：2014年 11月 25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年 11月 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部 "13海通 01"、"13海通 02"和 "13海通 03"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

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二）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兑息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兑息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兑息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兑息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兑息机构。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3海通 01"、"13海通 02"以及 "13海通 3"公司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

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QFII、RQ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

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 2009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等规定，非

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 10%的税率代扣相关

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

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少华、蒋泽云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13层

联系电话：021-2321� 9475

传真：021-6341� 0184

邮政编码：200001

（二）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小龙、王超男、梁宗保、宋颐岚、王宏峰、常唯、盛梓飞、王毓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22、23层

联系电话：010-6083� 8888

传真：010-6083� 3504

邮政编码：100026

（三）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马建伟、李祥乐、程曼丽、付蓉、陈谊蓉、史晓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层

联系电话：010-6653� 8666

传真：010-6653� 8566

邮政编码：100033

（四）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6887� 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17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4-7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4年 11月 17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 11月 16日 -2014年 11月 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11月 17日上午 9:30�至 11:

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5:00�至

2014年 11月 17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号三木大厦 15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高旭斌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6人，代表股份 84,508,9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1537％。参会股东全部通

过网络进行投票。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086,9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06％；反对 106,3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258％；弃权 3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3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83％；反对 106,3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25.1614％；弃权 31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203％。

2、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086,9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06％；反对 106,3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258％；弃权 3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3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83％；反对 106,3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25.1614％；弃权 31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203％。

3、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086,9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06％；反对 106,3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258％；弃权 3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3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83％；反对 106,3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25.1614％；弃权 31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7203％。

4、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邮政储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

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086,9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06％；反对 355,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4206％；弃权 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83％；反对 355,4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4.1187％； 弃权 66,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63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魏吓虹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

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014� � �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6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以

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14年 11月 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11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1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江继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控股子公司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

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同意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期限延长十年，其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各股东持股比例等均不变化。

详细内容见 2014年 11月 18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延长控股子公司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期限的公告》。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14� � �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7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长控股子公司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控股子公司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如下：

一、概述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永新 "）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企业，合营

期限为十年，从 2004年 12月 10日起至 2014年 12月 10日止。

广州永新的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叶大青；经营范围：生产塑料软包装新技术、新产

品（高阻隔、多功能膜及原料），新型药品包装材料，真空镀膜新技术及新产品，农膜新技术及新产品（光解

膜、多功能膜），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高性能复合材料），工程塑料及塑料合金产品，销售本企业产品；住

所：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高湖路 8号。 公司持有其 66%的股权、中国香港楚嘉利（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日本赛龙包装株式会社持有其 4%的股权。

鉴于广州永新经营状况日趋改善，未来发展前景较好，经相关各方股东协商同意，拟将广州永新经营期

限再延长十年，其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各股东持股比例等均不变化。 具体情况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信息为准。

截止 2014年 9月 30日，广州永新总资产 20,353.52 万元，净资产 6,482.47 万元，2014 年 1-9 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 13,434.94万元，实现净利润 -435.53万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延长控股子公司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期限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战略规划，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